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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首長與民有約申請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收  件 

受理單位通知申請

人面談時間 

業務主辦單位通知申請

人不受理並於線上取消 

進行面談 

受理單位 7 日內填具本分署首長與民有約民眾建議事項表， 
送會業務主辦單位確認後，簽陳請分署長（或辦事處主任）核閱。
倘有續辦事項者，由業務主辦單位列管續處。 

不受理 

受理 

定 期 催 辦 業 務 單 位 ， 由 

業 務 單 位 敍 明 原 因 告 知 

申 請 人 逾 期 未 辦 結 原 因 

未結案 

結案 

結案 

審  查 

網站結案 

電話申請 網路申請 傳真申請 其他方式申請 


